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九十九學年度畢業生學位服借用及繳還作業辦法

100.05.09修訂
壹、借用時間、程序、地點及聯絡人： 
一、借用時間：請依規定時間辦理借用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
（一）大學部各學院、學系：

　　       100年5月25~27日（星期三至星期五），上午10：00〜下午2：00。
（二）各研究所：

1.碩士班：100年6月8~9日（星期三至星期四）上午10：00〜下午2：00。
2.博士班：100年6月10日（星期五）上午10：00〜下午2：00。
（三）補借：100年6月16~17日（星期四至星期五）上午10：00〜下午2：00。

<需依庫房存量辦理借用>
借用時間如遇停止上班情形，則往後順延。
※大學部以班級為單位，各研究所碩博士以系所為單位，依上述時地借用，並繳交清洗費 (學士服每套150元、碩士服每套200元、博士服每套300元) 。
二、借用地點：保管組學位服倉庫，位於校本部文學院地下室<誠109教室旁樓梯下B1>。

三、保管組承辦人：鄭欽汶，電話：7734-1978或 1984。e-mail:kiss@ntnu.edu.tw
貳、繳還時間及地點： 
一、校本部：時間： 6月22~23日（星期三至星期四）上午10：00〜下午2：00。
                地點：保管組學位服倉庫，校本部文學院地下室〈誠109教室旁樓梯下B1〉
二、公館校區：時間：6月24日（星期五）上午10：00〜下午2：00。
地點：公館校區行政大樓川堂。
※大學部請各班代表將全班之學位服收齊，各研究所碩博士以系所為單位，依上述時地歸還。
三、未於上列時間歸還者，請上班時間至保管組辦公室繳還。逾6月30日未歸還者，每逾一日罰繳滯還金新台幣50元〈未滿一日以一日計，不含例假日〉，並以學位服賠償金額為上限。
參、遺失及損壞賠償：

一、請妥善保管學位服，若有遺失或損壞，應依規定賠償。大學部概由班代表負責向遺失者收取賠償金後繳交學校。未完成學位服繳回手續者，無法辦理離校手續。

二、學位服不得自行洗燙，使用後如有損壞責任自負，學士服賠償每套1,000元，碩士服賠償每套2,000元，博士服賠償每套3,000元。
備註：請同學務必依規定時間內繳回學位服，以免造成不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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